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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18� � � � � �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3-00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3月7日在公司23楼

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3年3月

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董事冯艺东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授权董事

张晖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刘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授权董事张晖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

事范奎杰，独立董事严法善、胡希宁、满洪杰以视频、电话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洪先生召集和

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主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股权管理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分支机构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办理担保事项所涉及的文本签署， 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

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周

四）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3楼会议室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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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3月7日在公司23楼

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3年3月

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其中：监事曹灶强、王思远、范天云因工作原因，以视频、电

话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永利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

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主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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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泰国际” ）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中泰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中泰国际金融

产品有限公司、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资管”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在授权期限内，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

融资类担保累计不得超过130亿元人民币，单笔担保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其中为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不超过120亿元人民币； 中泰国际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非融资类

担保总额不得超过20亿美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不超过15亿美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中泰资管的净资本担保总额不得超过6.5亿元人民币（含）。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子公司及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9.43亿元。

●本次审议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中泰国际、中泰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

限公司、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

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3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为降低融资成本和满足监管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融资类担保累计不

超过130亿元人民币，单笔担保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

对象提供的担保不超过120亿元人民币；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非融资类担保总额不

超过20亿美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不超过15亿美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中泰资

管的净资本担保总额不超过6.5亿元人民币（含）。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本次

预计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

类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2022年9月

30日）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亿元人民

币）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

上市公

司

最近一

期

（2022

年9

月30日）

净资产

比例

（%）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融资

类担

保

公司 中泰国际 100.00 88.10 9.12

不超过45亿元人民

币

12.62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Limited

100.00 5615.04 0.00

不超过85亿元人民

币，其中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担保

对象提供的担保不

超过75亿元人民币

23.84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财务 （英

属维尔京群岛）有

限公司

100.00 100.06 20.75 否 否

中泰国际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中泰国际 - 88.10 4.41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证券有限

公司

100.00 44.47 12.25 否 否

非 融

资 类

担保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100.00 112.95 16.40

不超过20亿美元，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15亿美元

38.79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金融产品

有限公司

100.00 4.12 0.00 否 否

净 资

本 担

保

公司 中泰资管 60.00 40.64 6.50

不超过6.5亿元人民

币（含）

1.82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注：1.汇率采用2023年3月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后续以实际发生时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折算。

2.上述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法人信息

1.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1年6月22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负责人：王仲坤

（5）实收资本：3,154,568,375港元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平台，通过下设附属公司开展具体业务

（7）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17,565,651 13,482,717,907

负债总额 11,115,642,397 11,708,830,095

净资产 1,501,923,254 1,773,887,812

营业收入 455,957,009 571,524,186

净利润 -64,802,229 -968,774,889

（8）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5月11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实收资本：1,505,000,000港元

（5）主营业务：证券交易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75,398,096 5,051,092,852

负债总额 1,989,989,167 2,653,487,998

净资产 2,485,408,929 2,397,604,854

营业收入 190,335,607 237,408,333

净利润 87,804,075 26,997,969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中泰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1月27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实收资本：10,000,000港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70,560,252 4,412,927,950

负债总额 5,953,230,578 4,919,520,991

净资产 -682,670,326 -506,593,041

营业收入 166,527,431 250,173,517

净利润 101,107,930 -703,187,143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4.中泰国际金融产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实收资本：500,000,000港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2,112,684 731,554,647

负债总额 21,094,012 217,365,378

净资产 511,018,672 514,189,269

营业收入 803,358 -4,127,393

净利润 -3,170,597 -7,038,835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8月11日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实收资本：1美元

（5）主营业务：债券发行主体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63,131,485 2,367,663,155

负债总额 2,364,473,406 2,368,860,108

净资产 -1,341,921 -1,196,953

营业收入 70,384,881 93,124,546

净利润 -144,968 -184,733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

（1）成立日期：2016年6月30日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椿大厦19楼

（4）实收资本：1美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629 2,043

负债总额 1,832,133 1,743,326

净资产 -1,799,504 -1,741,283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8,221 -92,464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7.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21159314

（2）成立日期：2014年8月13日

（3）注册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75号24楼05室

（4）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楼

（5）法定代表人：黄文卿

（6）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人民币166,660,000.00元

（7）主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8）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3,475,285.33 1,167,337,335.21

负债总额 534,469,837.73 503,041,142.03

净资产 759,005,447.60 664,296,193.18

营业收入 488,831,152.56 535,784,070.23

净利润 94,709,254.42 68,670,328.55

（9）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中泰国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中泰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中泰国际金融产品

有限公司、 中泰国际财务 （英属维尔京群岛） 有限公司、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为中泰国际的全资子公司；中泰资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6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额度尚未拟定具体协议。 在具体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金融机

构要求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其中，公司对中泰资管的净资本担保

是为了保证其风险控制指标持续满足监管规定，中泰资管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但中泰资管是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且其经营情况良好，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有利于支持中

泰资管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预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经营战略，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其中，对中泰资管的净资本担

保是为了保证中泰资管的风险控制指标持续满足监管规定，促进其业务发展，公司对中泰资管具有实际控制

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9.43亿元，占公司截至2021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40%。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62亿元，占公司截至2021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3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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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3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3月23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3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3月23日

至2023年3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3年3月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于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18 中泰证券 2023/3/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 非自然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

该股东单位的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代为出席。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进行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代理人身份证、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董事会、其他

决策机构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或文件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需携带原件并留存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非自然人

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4、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通过电子邮箱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如以电子邮箱方式

登记，请务必在其上注明“中泰证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并留有效联系方式。

（二）登记时间

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三）登记地点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011室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011室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员：于晓宇

联系电话：0531-68889904

电子邮箱：ztsdb@zts.com.cn

（二）本次会议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7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3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本授权委托书自受托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至本授权委托书所授权事项完结之日终止。

关于增加深圳新华信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新华信通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华信通” ）协商一致，自 2023年3月10日起，新增深圳新华信通办

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同时参与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及业务类型

序

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1

开户、申购（不

包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

2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3(前端)

3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7(前端)

4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1（A类）014986（C类）

5 东方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14

6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5

7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2

8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8（A类）002163（C类）

9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0（A类）001121（C类）

10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6（A类）002192（C类）

11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18（A类）002060（C类）

12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84（A类）001385（C类）

13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14 东方互联网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74

15 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97（A类）009590（C类）

16 东方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45

17 东方民丰回报赢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05（A类）004006（C类）

18 东方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44

19 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05

20 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3（A类）007687（C类）

21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005616

22 东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44（A类）017811（C类）

23 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85（A类）014724（C类）

24 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5

25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0

26 东方欣益一年持有期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37（A类）009938（C类）

27 东方中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99

28 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458（A类）011459（C类）

29 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506（A类）012507（C类）

30 东方汽车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560（A类）014561（C类）

31 东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352（A类）014353（C类）

32 东方欣冉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354（A类）014355（C类）

33 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381（A类）015382（C类）

34 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586（A类）015587（C类）

35 东方专精特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5765（A类）015766（C类）

36 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699（A类） 014700（C类）

37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204（A类） 016205（C类）

38 东方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323（A类） 016324（C类）

39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6

40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9（A类）009456（C类）

41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7（A类）400029（C类）

42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0

43 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37（A类）003838（C类）

44 东方臻宝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0（A类）006211（C类）

45 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2（A类）006213（C类）

46 东方臻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3（A类）009464（C类）

47 东方臻善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611（A类）012612（C类）

48 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65（A类）010566（B类）010567（C类）

49 东方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5（A类）009466（C类）

50 东方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318（A类）016319（C类）

51 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539（A类）012540（C类）

52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400005（A类）400006（B类）

53 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001987

54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 002243（A类）009976（B类）

55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24（A类）003325（C类）

56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15（A类）006716（C类）

57 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322（A类）008323（C类）

58 东方永悦18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77（A类）009178（C类）

59 东方臻萃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1（A类）009462（C类）

备注：

1. 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欣益一年持有期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1

年的最短持有期限，即：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

购份额而言）至该日次年的年度对日的期间内，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该日次年的年

度对日之后，投资者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东方欣冉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

份基金份额设置九个月的最短持有期限，即：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

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日（对转换份额而言）至该日九个

月后的月度对日的期间内，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该日九个月后的月度对日之后，投资

者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若该日历月度实际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2.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永悦18个月定期开

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萃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尚在封闭

期内，待封闭期结束，本公司会及时发布相关开放公告，敬请留意。具体业务办理流程、规则

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3. 自2019年2月25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

码002243）的单笔金额5000万元以上（不含5000万元）申购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

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不含50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

权拒绝，不予确认。

4. 自2019年3月21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单笔

金额6000万元以上（不含60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

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

超过6000万元以上（不含60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

予确认。

5. 自2020年4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互联网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单笔金额1千元以上（不含1千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

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

超过1千元（不含1千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6. 自2020年8月3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

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

予确认。

7. 自2021年3月8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

入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

绝，不予确认。

8. 自2021年11月3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

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

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

确认。

9. 自2022年2月1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

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

得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0. 自2022年5月25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投资者对东方臻慧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元以上（含100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

入金额不得超过100元（含100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

确认。

11. 自2022年7月6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投资者对东方民丰回报赢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

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

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2. 自2022年5月27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非直销机构对东方金账簿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00万元以上（不含5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

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0万元以上（不含5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

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3. 自2022年8月12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

金额不得超过10万元（不含1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

确认。

14. 自2022年11月28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宝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两只

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转换转出及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

常办理。

15. 自2022年12月12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善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万元以上（不含1万 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

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不含1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

认。

16. 自2023年2月1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00万元以上（不含 5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

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

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

拒绝，不予确认。

17. 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费率优惠安排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3年3月10日起，投资者通过深圳新华信通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费率折扣和优惠活动期限以深圳新华信通规定为准。 优惠前基金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深圳新华信通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新华信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0-5767

网址：www.xintongfund.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

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

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关于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

“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出现了《基金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事由，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经与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开债券

基金代码：009044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9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目前本基金项下仅存在本基金管理人一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且基金存续规模较小， 故本基金管理人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或“中信银行” ）一致协商同意并决定终止《基金合

同》，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3年3月8日。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项下“二、《基金合同》的

终止事由” 的第1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经履

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但因目前本基金存续规模较小，且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

本基金唯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因此，

为顺应市场环境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三、终止《基金合同》技术可行性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约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 清算报告将由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障碍。

四、相关业务办理情况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3年3月8日，自2023年3月9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

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且之后不再恢复。 本基金进

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五、基金财产的清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基金财产的清算安排如下：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

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

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

期限相应顺延。

6、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7、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

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8、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9、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年限。

六、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在清算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 基金财产清算结果将

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布，并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

基金清算的相关后续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3、 投 资 者 可 登 陆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网 站 （www.py-axa.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28999/021-33079999）咨询有关事宜。

4、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量化

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05960 C类份额:0059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景艺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瑞庆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景艺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八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专精

特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专精特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专精特新主题混合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14232 C类份额:0142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景艺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郭晓林、刘玉强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景艺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八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

可持续发展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可持续发展100ETF

基金代码 5150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琼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唐屹兵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琼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3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博时恒生医

疗保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博时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QDII)、博时中证全球中国教育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博时恒

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QDII）、博时恒生医疗保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博时恒

生港股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博时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纳斯达克

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拟募

集的博时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688580� � � � � � � �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9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累计超过2%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及被动稀释，其中股东减持涉及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7日披露了《关

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公司股东深圳市阳

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和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连庆明、苏彩龙、

黎晓明、石壮平、杨崇祥、周东耀、郑桂华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4,117,071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的，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

372,3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44,771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7），公司股东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连庆明、苏彩龙、黎晓

明、石壮平、谭飞、杨崇祥、周东耀、郑桂华在2021年8月13日至2022年3月25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716,518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例从7.42%减少至6.37%。 同时，因在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期间公司限制性股票

归属导致公司总股本由68,346,667股增加至68,623,867股， 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3%。 公司于2023年3月7日收到股东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

的《关于减持伟思医疗股份进展的告知函》，上述股东在2022年10月17日至2023年3月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55,895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降至5.39%。 综上，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2%。 现将有关权益变

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

时间

2022/10/17-2023/3/6

权益变动

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阳和投资 竞价交易 2022/10/17-2023/3/6

人民币

普通股

545,100 0.79%

杨崇祥 竞价交易 2022/10/17-2023/3/6

人民币

普通股

61,559 0.09%

郑桂华 竞价交易 2022/10/17-2023/3/6

人民币

普通股

49,236 0.07%

合计 - - 655,895 0.96%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期间，除上表所列一致行动人外，其余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4、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阳和投资 3,005,686 4.40% 2,460,586 3.59%

连庆明 391,993 0.57% 391,993 0.57%

苏彩龙 444,896 0.65% 444,896 0.65%

黎晓明 172,990 0.25% 172,990 0.25%

石壮平 137,151 0.20% 137,151 0.20%

谭飞 234 0.0003% 234 0.0003%

杨崇祥 105,559 0.15% 44,000 0.06%

周东耀 49,236 0.07% 49,236 0.07%

郑桂华 49,236 0.07% 0 0.00%

合计持有股份 4,356,981 6.37% 3,701,086 5.39%

备注：

1、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2、在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期间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公司总股本由68,

346,667股增加至68,623,867股，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3%。 本

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上市后总股本68,346,667股为基础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

以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68,623,867股为基础计算。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及被动稀释，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

关规定，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8日


